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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老人狀況調查訪問表填表說明 

A表：共同問項 

 

壹、基本資料 

一、請問您今年幾歲？(以足歲計算)：以出生年月日認定避免實歲與虛歲認定之差異，若

受訪者無法記憶(或不知道)其出生年月日時，則依受訪者回答之年齡為勾選項目。 

二、性別：依受訪者為男性或女性勾選。 

三、身分：依受訪者個人身分認定勾選 1項，為榮民榮眷者若同時具原住民身分，請勾選

原住民。 

1.一般民眾：指不具榮民、榮民眷屬、原住民身分之一般民眾。 

2.榮民：指依法退伍並領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之榮譽國民證之人員。 

3.榮眷：指榮民之配偶及直系親屬。 

4.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於戶籍登記上為原住民種族者。 

(1)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2)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3)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方死亡者，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具有原住民身分

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4)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9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未滿7歲之

非原住民為年滿40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收養關係

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5)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6)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民身分。但約定從母姓或原住民

傳統名字者，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

領，且從父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四、教育程度：以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不論其為畢業

或輟學，勾選 1種。若為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比照「高職」，四、五年級則列為「專

科」。 

五、目前實際婚姻狀況：係指其事實存在之婚姻狀況，而非僅有法律關係所成立之婚姻狀

況。分別說明如下： 

1.有配偶或同居：有配偶係指正式結婚且與配偶同居生活者，包括夫妻因工作分居兩地、

或因健康等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同居之義務者。無婚姻關係之男女而有夫妻共同生活之行

為者視為同居。 

2.喪偶：係指夫妻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或與人同居者；或同居人之一方已經死

亡，目前尚未結婚或與人同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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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離婚或分居：係指雖曾正式結婚，但目前已正式脫離夫妻關係(離婚)者，或雖未正式離

婚，但事實上因感情不睦而分居者，或曾與人同居，但目前已經不再同居而不復履行夫

妻之共同生活者。(若已離婚，仍借住前配偶家中，應視為離婚)。 

4.未婚：係指從未結婚且從未與人同居者。 

六、目前總共有多少子女？(含收養)：若目前沒有子女(含收養)則勾選 1，若目前有子女(含

收養)者則按男、女人數分別填列。 

七、目前有何種宗教信仰？：係指受訪者目前的宗教信仰。所謂宗教信仰(民間信仰除外)，

原則上包括下述二類：一、正式依教規進行皈依、受洗、求道或入籍，並有經常參與

各該宗教活動(禮拜、彌撒、經典研習、讀經、法會、誦經、參禪等)者；二、雖尚未

依教規進行皈依、受洗、求道或入籍者，但虔誠信仰該寺廟、教會、教堂之神祗，並

經常參與各該宗教活動或有遵守其儀軌及戒律者。 

1.佛教：信徒通常須經皈依程序，以三寶(佛法僧)為依歸，禮敬三寶、持五戒(不殺生、

不偷盜、不淫邪、不妄語、不飲酒)、並經常誦經參禪等。若未經皈依程序，或未經常

禮敬三寶、誦經、參禪者，僅信仰其仙佛，而偶爾參拜或參加祭典者，應屬民間信仰。 

2.道教：為多神教且為多教派，一般信徒須經過拜師、入道或求道之程序。道教頗重戒律

之修持，要求信眾遵行「禮神明、敬祖宗、愛國家、保民族」及抱朴子所訂之「忠孝仁

信和順」六訣，以及「存好心、說好話、讀好書、學好樣、作好事」修身五箴。信仰對

象為先天尊神(元始天尊)、星君(真武大帝、文昌帝君)、土地神及地方保護神(城堭、

土地、門神、灶神)、財神及福祿壽星、得道仙真(三茅真君、呂祖、八仙、媽祖、王靈

官)等。若未經拜師、入道等程序，且未經常參加其修持活動，僅信仰其仙佛，而偶爾

參拜或參加祭典者，應屬民間信仰。 

3.基督教：曾依該教派之入教儀式進行入教，以聖經為教義唯一根源，並經常參與查經、

教義研習等活動者，守十誡(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有別的上帝、禁止拜偶像、不可妄稱

上帝的名、遵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不貪戀他人配偶不貪圖他人財物)。 

4.天主教：曾接受受洗儀式，守天主十誡(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勿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守瞻禮主日、孝敬父母、勿殺人、勿行邪淫、勿偷盜、勿妄證、勿願他人妻、勿佔他人

財物) 

5.一貫道：須有求道儀式，信奉明明上帝及已成道仙佛聖賢，提倡萬教同源，行內功與外

功，內功即格致誠正修身之功夫，外功即要行濟人利物之事，要有拯災救世之心，要遵

三教聖人之訓。 

6.民間信仰：民間信仰根基於民族數千年來的融合與悠久的歷史，其教義、儀式及組織都

與世俗的社會生活合而為一。因此，信仰及儀式行為表現在許多不同的生活面向上，如

祖先崇拜、神靈信仰、歲時祭儀、生命禮俗、時間觀念、空間觀念、符咒法事以及卜卦

算命等，沒有統一的教義和經典。信仰對象有航海保護神(觀音、媽祖)、原鄉保護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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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三山國王、泉州人的清水祖師、漳州人的開漳聖王)、除瘟去厲之神(王爺、保生

大帝)、亡靈顯驗(義民爺、有應公)、地區行政、產業管轄之神(福德正神、城隍爺，關

聖帝君、中壇元帥、保儀尊王、巧聖先師)等。 

7.其他：包括回教、儒教、理教、軒轅教、天理教、摩門教……等。 

 

貳、居住狀況 

八、請問您目前的居住狀況：請就您目前居住在一般住宅、機構，勾選 1項。 

(一)住在一般住宅： 

1.住宅類型 

(1)電梯大樓：6 樓以上建築，有電梯設備。 

(2)公寓：指受訪者居住房屋為 5樓以下(不含頂樓加蓋)建築，並依有無電梯

設備勾選。 

(3)兩樓以上家宅(含透天厝、別墅等)，並依有無電梯設備勾選。 

(4)平房(含三合院及四合院)：一層樓的建築。。 

(5)一般搭建屋(如：在空地、路邊或河岸旁自行搭建屋、鐵皮屋、貨櫃屋)。 

2.同住狀況：同住狀況區分獨居及與他人同住二選項。獨居係指受訪者自己單獨居住，

而不與其配偶或同居人、子女或其他任何人同住者。但與房東或房客同住者亦屬之。

勾選與他人同住者，需填寫同住人數，同住人數指目前與受訪者經常居住在一起之成

員人數(人數包含受訪者在內)。是那些人？(可複選)。 

父母(含配偶父母)：指受訪者或配偶之父母與其同住在一起。 

配偶(含同居人)：指受訪者之配偶(含同居人)與其同住在一起。 

未婚子女：指受訪者之未婚子女與其同住在一起。 

已婚子女(含其配偶)：指受訪者之已婚子女(含其配偶)與其同住在一起。 

(外)孫子女：指受訪者之(外)孫子女與其同住在一起。 

朋友：指受訪者之朋友與其同住在一起。 

外籍看護工：指與外籍看護工其同住在一起。  

其他：指和受訪者居住在一起的人，非上列之成員，勾選此項者請說明關係。 

(二)住在機構：指受訪者住在老人福利機構：「以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

人為照顧對象」、「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

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或「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

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如老人養護中心、長期照護中

心、植物人照護機構；或提供需他人協助照顧者全天候的照顧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醫

療、護理、復健等綜合性服務之機構，如護理之家；針對生活困苦無依、無工作能力

（家庭全戶每月平均所得低於榮家當年給與標準）或因公傷病成殘，經鑑定合於安養

條件安置榮家就養者，如榮民之家。(勾選此項者 B表第拾貳大項或 C表第玖大項免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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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在其他共同事業戶：如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社區安養堂(運用社區或村里力量設

置安養堂，以收容安養鰥寡孤獨無依社區老人，使之頤養天年)等，如有非上述選項，

請說明。 

 

叁、健康狀況 

九、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與身心功能狀況如何：受訪者自評目前健康與身心功能狀況，

區分「很好」、「還算好」、「普通」、「不太好」、「很不好」及「很難說」等 6種等級擇

一勾選，若拒答者勾選 7。 

十、您目前是否患有以下慢性病：(可複選)（勾選無者請跳答十二問項）指受訪者若患有

問項所列之慢性病勾選之。 

十一、請問您患有慢性病時最主要與次要治療方法：指受訪者若患有第十問項所列之慢性

病者以最主要及次要治療方法代號分別填入。此問項一定要回答。 

十二、請問您在過去一年裡，您是否曾經住過院，在住院期間，是誰在照顧您(醫生、護士

除外)：指受訪者在最近一年內，是否曾經住過院，若勾選「1.沒有」則跳答十三問

項，若有則受訪者住院期間是由何人照顧，按受訪者與照顧者間之關係，將照顧者

代號按主要照顧者及次要照顧者代號分別填入，其中「看護」係指照顧身體或心智

不便之人的進食、移位、如廁、洗澡、平地走動、穿(脫)衣褲鞋襪等工作，依照顧

者的國籍區分為「外籍看護工」及「本國看護」。 

 

肆、就業狀況 

十三、請問您目前是否從事有酬勞工作(含部分時間工作)：指受訪者於資料標準日時有無

從事有酬勞工作。若勾選「1.沒有」請跳答十四問項，若有則再依受訪者所從事之

職業、從業身分、工作原因、分別勾選(1)~(4)四細項。 

(1)職業：單選題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從事代表選民參與立法並監督各級政府作為，以及

制定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之政策、計畫、法令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

綜理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專業人員：從事科學理論研究，應用科學知識以解決經濟、社會、工業、農業、

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理化科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

及通訊、法律、醫學、宗教、商業、新聞、文學、教學、社會服務及藝術表演等

專業活動之人員。本類人員對所從事之業務均須具有專門之知識，通常需受高等

教育或專業訓練，或經專業考試及格者。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療、資訊及通訊傳播等領

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從事製程控制

之人員，以及商業、行政、法律、社會、文化等有關助理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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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支援人員：從事記錄、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錄、數值等資料，辦理辦

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從事提供旅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攤位、市場、

批發及零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從事作物栽培、動物飼育、林木種植與伐採、水產

養殖及漁撈之人員。但在公民營企業從事農、林、漁、牧業之主管人員應歸入選

項；農業及林業機器操作工應歸入選項或。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應用專業知識與技能從事營建，金屬鑄造，金屬架構，工具

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保養及修理，印刷，食品、紡織

品、木質品、金屬及其他製品之製造或處理，以及手工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

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車

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精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主要從事協調、控

管及安排本類生產作業之監督人員以及在中央控制室操控機械設備之工作人員應

歸入選項項下之適當類別。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從事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之人員。本類工作通常需要體

力及耐力，如清潔、徒手搬運物料、廢棄物收集、手工分類或打包商品、駕駛非

動力車輛、採摘蔬菜及水果等。 

軍人：國防部所屬軍事機關、部隊、學校、訓練機構、廠庫、醫院等單位具軍人

身分之現役軍官、士官及士兵。不包括：國防單位不具軍人身分之文職及聘僱人

員，應按其從事之工作性質歸入適當細類。 

(2)從業身分：單選題 

雇主：指自己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而僱有他人幫助工作之就業者。 

自營作業者：指自己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而未僱有他人之就業者。 

受政府僱用者：指受僱於本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公立醫院等，

包括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 

受私人僱用者：指受私人、私立機構、政黨、民間團體或外國機關團體僱用者。 

(3)請問您工作的最主要與次要原因是什麼？依最主要與次要原因代號分別填列；若填項負

擔家計，再依是否為主要負擔家計者勾選。 

「主要負擔家計（家計負責人）」係指： 

A.戶內成員中，收入最多且負責維持家庭主要生計者。 

B.如某成員收入雖較其他成員為多，但並未負擔家庭主要生計，不視為家計負責人，

以收入次多且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為家計負責人。 

C.若該戶內有 2人以上，其收入相若，且負擔家計之重要性亦相差無幾，則以年長

者為家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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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該戶各成員均無職業又無收入，則以戶籍戶長為家計負責人。 

「維持社會參與」係指受訪者與鄰居、朋友、同事、親戚等，保持互動，不會與社

會脫節。 

(4)希望在幾歲時退休：填寫希望退休年齡。 

 

.伍、經濟狀況 

十四、您目前最主要與次要的經濟來源為何：指受訪者目前日常生活費用是從那裡來的，

按主要及次要的經濟來源填選代號。此問項一定要回答。 

1.自己的工作或營業收入：指受訪者有從事工作，其生活費用來源主要來自本人工作或營

業收入。 

2.配偶或同居人提供：指受訪者生活費用來源主要由配偶或同居人提供。 

3.自己的儲蓄、利息、租金或投資所得：指受訪者日常生活費用主要來自： 

(1)儲蓄：指受訪者本人或配偶(同居人)以往的積蓄(含辦理一次退休的退休金及撫卹金、保險

給付等)。或靠變賣財物之所得生活者(即一般俗稱之吃老本者)。 

(2)利息：包括本人或配偶(同居人)以往的積蓄之孳息；一次辦理退休金及部分退休金的優惠存

款之孳息；撫卹金與保險給付等的利息收入；各項有價證券的利息、紅利或股利。 

(3)租金：房屋租金收入。 

(4)投資：指受訪者買賣股票、房地產等所賺來的錢，支應生活費用，但不包括本金。 

4.自己的退休金、撫卹金或保險給付：指受訪者的日常生活費用，係來自本人之終身俸(不

論是每季、每半年或每年領取一次)或按月領取之退休金(含軍職之退休俸、公教人員之

月退休金、勞退新舊制之月退休金)、撫卹金、法定社會保險制度之老年給付(含軍保、

公教保險、勞保與國民年金保險等)。 

5.子女或孫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孫媳婦或孫婿)：指受訪者日常生活費用由子女、媳

婦、女婿、孫子女、孫媳婦或孫婿等供應。 

6.向他人或金融機構借貸：指受訪者日常生活費用是向他人或金融機構借貸而來。 

7.政府救助或津貼：指受訪者目前領有政府各項救助或津貼，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國民年金

保險原住民給付、老農(漁)津貼、公費就養榮民領取之就養給與等。 

8.社會或親友救助：指受訪者為生活困難之中低收入者，或是遭到緊急災難或非常災害

者，致其生活費用來自親戚、朋友、民間個人或團體救助。 

9.其他：非上述 8種情況。填選此項者須說明來源。 

※若有 2個以上的經濟來源，填寫主要及次要經濟來源。 

十五、請問您目前需不需要為了子女或孫子女的生計，提供經濟支援：依受訪者實際情形

勾選 1項。 

十六、請問您目前需不需要為了父母的生計，提供經濟支援：依受訪者實際情形勾選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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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活動狀況 

十七、請問您對下列各項活動的參與情形為何：指受訪者對下列各項活動參與情形。分成

3個等級：每月至少參與 2次者勾選固定(經常)參加；有參與但每月低於 2次者勾選

偶爾參加；若從未參與者勾選沒有參加；若不知道或拒答者，併入沒有參加。 

1.宗教活動：參與所信仰宗教相關的各項活動。 

2.志願服務：參與社會服務或慈善團體之各項志願服務。 

3.進修活動：如參加老人大學(或長青學苑)、技藝研習(插花、書法、民俗技藝…)等各項

學(研)習活動。 

4.養生保健團體活動：以團體之養生保健活動如練外丹功、韻律操、慢跑…等，若為自行

活動者不列入。 

5.休閒娛樂團體活動：以團體之休閒活動(如登山、健行、旅遊…等)，娛樂活動(如看電

影、聽演唱會、觀賞表演…等) ，自行活動者不列入。 

6.政治性團體活動：參加政治性之團體活動如參加政黨造勢活動、政治性集會遊行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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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65歲以上者問項 

 

柒、理想居住方式與日常活動狀況 

十八、請問您的理想中，希望和那些人同住在一起(指父母以外之人員)： 

1.與子女同住(含配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及孫子女)：本項除希望與子女住在一起外，尚

包括子女住在隔壁、樓上或樓下或住家附近；以及自己或配偶(同居人)輪流至子女家中

居住之居住方式。 

2.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指受訪者不與子女同住，而僅與其配偶或同居人同住。 

3.獨居：指受訪者自己單獨居住，而不與其配偶或同居人、子女或其他任何人同住者。但

與房東或房客同住者亦屬之。 

4.與親戚朋友同住：指受訪者自己不與配偶或同居人或子女同住，而僅與其他親屬(例如

兄弟姐妹或朋友)同住者。 

5.可以和其他需要住進安養機構的老人同住：指受訪者住在老人福利機構：「以罹患長期慢性

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

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或「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

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如老人養

護中心、長期照護中心、植物人照護機構；或提供需他人協助照顧者全天候的照顧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醫療、護理、復健等綜合性服務之機構，如護理之家；針對生活困苦無依、

無工作能力（家庭全戶每月平均所得低於榮家當年給與標準）或因公傷病成殘，經鑑定

合於安養條件安置榮家就養者，如榮民之家；或如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社區安養堂(運

用社區或村里力量設置安養堂，以收容安養鰥寡孤獨無依社區老人，使之頤養天年)等。 

6.其他：非上列之情況者，勾選此項者請說明。 

7.很難說或拒答。 

十九、請問您目前日常生活中最主要與次要的活動為何(不含從事工作及家務)：指受訪者

目前日常生活從事之活動，按主要及次要從事之活動填選代號。 

1.參加老人研習或再進修活動：如參加老人大學(或長青學苑)、技藝研習(插花、書法、

民俗技藝…)等各項學(研)習活動。 

2.從事休閒娛樂活動：休閒活動(如登山、健行、旅遊、…等)，娛樂活動(如看電影、聽

演唱會、觀賞表演、…等)。 

3.從事養生保健活動：如練外丹功、韻律操、慢跑…等。 

4.含飴弄孫：陪伴、逗弄(外)孫子女，享受晚年生活的樂趣，並不需要承擔固定或經常性

的幫忙子女照顧(外)孫子女的責任。 

5.從事志工或志願工作：參與社會服務或慈善團體之各項志願服務。 

6.與朋友聚會聊天。 

7.從事宗教修行活動：參與所信仰宗教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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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從事非上列之活動，勾選此項者請說明。 

9.無：沒有從事任何活動者及無活動能力者。 

 

捌、日常生活與自我照顧能力（以最近一個月的表現為準） 

廿、請問您自己單獨做以下日常生活起居活動，有沒有困難：指受訪者是否有自行處理生

活、自我照顧能力，若全部皆沒有困難則勾選 1；若有困難者則勾選那些生活起居活

動有困難(可提示，請複選完整)。以下基本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評估，主要是以了

解受訪者的「表現」為目的，而非以評估其「能力」為主。若受訪者有使用輔具，

則以使用輔具之下的情形予以勾選。（以最近一個月的表現為準）。 

(1)吃飯(進食)：不包含其自行準備食物、餐具、盛裝食物等能力。  

(2)從床上坐起及移位到椅子(或輪椅)上(移位)。 

(3)上廁所(如廁)：包括到馬桶、穿脫衣物、擦拭、沖水，或使用便盆的整個過程。

此部分不牽涉能否自行走到廁所的步行能力。受訪者能否自行走到廁所的步行能

力，會反映在行進能力的評估項目。 

(4)洗澡：應包括備水、沐浴用具及衣物的自行準備過程，但不包含移位及穿脫衣服

的能力。 

(5)在平地走 50公尺以上或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平地走動)：包含轉彎、進門、接

近桌子、床沿，與在平地行走或移動的能力。如於室內可以走 50公尺，但室外

不行，則以較低能力層級評估為原則。 

(6)穿脫衣褲鞋襪(義肢、支架) (穿脫衣褲鞋襪)。 

(7)刷牙、洗臉、洗手、梳頭髮、刮鬍子(男性)(個人衛生)。 

(8)上下樓梯一層樓(上下樓梯)。 

(9)大便控制(大便失禁)。 

(10)小便控制(小便失禁)：若受訪者情況會變化者，如洗腎病人，建議依據較差時

情況評估。 

(11)其他：勾選此項者請說明。 

 

廿一、請問您需不需要自己一人做下列事情？(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動(IADLs)能力)：針對

下列 8個問項：上街購物、外出活動、食物烹調、家務維持、洗衣服、使用電話、

服用藥物、處理財務，回答有「需要」者，再繼續詢問獨自完成活動的能力情形，

就「能獨立完成」或「獨立完成有些困難」或「不能獨立完成」勾選其中 1項。 

以受訪者最近 1個月之實際表現為依據，不討論其能力。 

失能狀況是指因健康老衰因素而導致，若有能力從事，但因心理意願因素而不願從

事者，不屬於失能狀況。 

基於安全考量而需他人監督(supervision)，不能任其獨自一人執行活動時，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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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他人協助」。 

不需要從事此活動：指受訪者不需要從事該活動，因而沒有問題，非指受訪者因能

力不及而不適合。例如，同樣中風，半側偏癱，不良於行的受訪者(指生理條件相同)，

因為外在環境及條件，會有不同之判斷。再例如[上街購物]，對於有人照顧的老人，

其答案就會落在[不需要從事該活動]；若是一個獨居老人，很明顯，[上街購物]對

該長者是需要的，其表現就需再進行勾選。 

廿二、請問除了自己以外，最主要與次要幫忙您做這些有困難的起居活動是誰：指若受訪

者對上述日常生活起居活動有困難時，是由何人來照顧或協助，按主要者及次要者

填入代號，其中「看護」係指照顧身體或心智不便之人的進食、移位、如廁、洗澡、

平地走動、穿(脫)衣褲鞋襪等工作，並依照顧者的國籍區分為「外籍看護工」、「本

國看護」。「主要幫忙照顧或協助者」：指針對上述困難項目提供照顧或協助受訪者的

次數最多或時間最久的人；「次要幫忙照顧或協助者」：指針對上述困難項目提供照

顧或協助受訪者的次數或時間次多的人。並續問幫忙照顧或協助者之年齡與有無上

班。(廿問項勾選「沒有」、廿一問項 8項選項中皆勾選「不需要」或「需要，能獨

立完成」者，本題免填) 

 

玖、日常生活感受 

廿三、上一個禮拜中，您是否有下面的情形和感覺？是從來沒有、有時候有，還是常常有：

指受訪者對表列 11個問項逐一就個人感覺，是「從未」、「有時」，或「常常」擇一

填答。 

廿四、請問您對目前的整體生活是否感到滿意：指受訪者對目前的整體生活就滿意情形勾

選 1項。 

 

拾、經濟保障狀況 

廿五、請問您(及您的配偶或同居人)目前是否有為自己保存一些儲蓄或財產：就受訪者自

己及其配偶或同居人之情況分別填答，若有保存者，請就為不動產(如房子、土地或

其他不動產等)、存款(如銀行，農會、互助會或其他私人形式的存款等)、投資或保

值財物(如股票、債券、基金、金飾等)及儲蓄型保險擇一勾選，若勾選其他請說明

財物名稱或保存方式。若都沒有儲蓄或財產（第 1項勾選(1)且第 2項勾選(1)或(2)

者）則續問其原因，分為「本來就沒有」及「已轉分給子女」；勾選其他請說明原因。 

廿六、您個人目前平均每月日常生活費用的情形：  

1.您個人目前平均每月可使用的生活費用約有多少元：指每月扣除耐久性消費財及其他非

屬經常性之支出後，可使用於食、衣、住、行、育、樂等之生活費，請依實際平均每月

可使用的生活費金額在各選項中勾選 1項。 

2.您個人目前平均每月日常生活費用是否足夠：依受訪者實際情形區分 4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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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當充裕，且有餘：可支配金錢較支出為多，不虞匱乏。 

(2)大致夠用：可支配金錢與支出大致相等。 

(3)有點不夠用：可支配金錢較支出為少，不夠用。 

(4)非常不夠用：可支配金錢較支出少很多，需要政府或民間單位補助才能過日子。 

3.您認為平均每月至少要多少錢才夠用：請擇一勾選。  

廿七、「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俗稱以房養老）：指協助老人將房屋及其座落土地，轉

化為按月或按期領取的現金，提供老人經濟保障多一項選擇，安定老人生活的制

度」，請問您對推行此制度的看法？依受訪者的看法勾選 1項。 

 

拾壹、對老人福利措施之瞭解情形 

廿八、請問您對政府目前辦理下列各項老人福利措施的知道情形如何：指受訪者對政府目

前辦理下列各項老人福利措施的知道情形，若知道且曾利用，則就滿意情形勾選 1項；

若知道但未利用，則就未利用原因勾選 1項；若不知道有此項老人福利措施，則勾選

不知道。 

(一)經濟安全層面 

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年滿 65歲，且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經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審核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倍者，每月發給新臺幣 7,200 元；

達最低生活費 1.5倍以上未達 2.5倍，每月發給新臺幣 3,600元。 

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指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排富標準之身心障礙者，符合資格者，可向戶籍地公所

申請補助，補助額度為： 

(1)列冊低收入戶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8,2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 

(2)列冊中低收入戶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3,500元。 

(3)其他符合補助資格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3,500元。 

3.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受照顧者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經地方政府審核

評估為重度以上失能程度者，實際照顧之家人得向受照顧者實際居住之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發給每月新臺幣 5,000元特別照顧津貼。 

4.國民年金：我國於 97年 10月 1日開辦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納保對象是年滿 25歲、

未滿 65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沒有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於年滿

65歲時，可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保障老年基本經濟生活。 

(二)健康維護層面 

5.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65歲以上，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並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列冊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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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4)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5)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或住宿式照顧費達50%以上。 

6.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具中低收入老人資格，且未領取特別照顧津貼者，於

重病住院治療期間經證明須僱專人看護者(不包括慢性病療養者)，並符合住院基本要件

者，得於住院日起 3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每日定額的看

護費用補助。 

7.老人健康檢查：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提供 65歲以上老人，每

年 1 次免費健康檢查。老人可至住家鄰近特約醫院，持健保卡與相關身分證件辦理預

約登記檢查。檢查項目包含身高、體重、血壓、尿液、血液生化檢查、量腰圍及糞便潛

血檢查等。 

(三)生活照顧層面 

8.專人到住家協助身體照顧或家務服務(居家服務)：包括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內容如下： 

(1)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簡

易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他服務。 

(2)家務服務：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濯及修補、服務對象生活起居空間之環境清潔、文書服務、備

餐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需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構及其他相關服務。 

9.提供失能或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是一種提供失能或失智老人的社區式

服務，不同於機構式 24小時照顧，而是在白天老人由家人或交通車接送至日間照顧中

心，服務內涵以提供失智、失能老人個案照顧管理、生活照顧服務、復健運動課程及健

康促進活動、諮詢服務及家屬服務等，晚上再由家人或交通車送老人回家。 

10.提供失能老人家庭托顧：指照顧服務員於住所內，提供失能老人身體照顧、日常生活

照顧與安全性照顧服務，及依失能老人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服務內容包

含： 

(1)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簡

易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他服務。 

(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文書服務、備餐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

須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構、文康休閒及協助參與社區活動等服務。 

(3)安全性照顧：包括注意異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故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 

11.提供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獨居或失能老人餐飲服務，有集中用餐或送餐到家之服

務方式。 

12.提供失能老人交通接送服務：協助中度、重度失能老人，藉由交通接送巴士而能使用

長期照顧各類服務資源。 

13.提供失能老人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老人購買、租借輔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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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居家無障礙環境。 

14.提供失能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對於確有進住長期照顧機構需求之失能老人，所提

供之服務。 

15.由專業護理師到住家提供護理服務(居家護理)：由專業居家護理師到案家提供護理服

務及衛教。 

16.由專業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到住家提供復健服務(居家復健)：針對無法外出到醫

院進行復健之失能長輩，由專業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到家中，提供失能者物理治

療與職能治療等復健訓練。 

17.提供失能老人的主要家庭照顧者能夠稍事休息的服務(喘息服務)： 

(1)喘息服務之目的在於減輕失能民眾的主要照顧者之照顧負擔，以照顧事實為依據，盡可能在

照顧者呈現負荷過重前就介入。 

(2)喘息服務可分為居家式喘息及機構式喘息二種，居家式喘息服務是由照顧服務員到失能民眾

家中提供居家服務，讓主要照顧者可以稍事休息。機構式喘息是將失能民眾暫時送到機構中

作短期或臨時安置，讓主要照顧者可以有一段時間從事休閒活動或適度休息，以有效減輕照

顧負擔。 

(3)另為避免受照顧者剛離開醫院即接受機構式喘息照顧，降低回到社區生活的可能性，因此限

定照顧者需照顧長達1個月以上者始可申請，本服務以本國家庭照顧者為服務對象。對於已

僱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暫不列入。 

18.中低收入老人住宅修繕補助：補助對象以中低收入老人為限。 

(四)教育休閒及社會參與層面 

19.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內政部補助各縣市政府結合村(里)辦公處、社會福利團體設

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在地人力、物力資源，提供老人所需之關懷訪視、電話

問安、餐飲服務、健康促進及轉介服務等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20.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以增進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及終身學習，促進其身心健康，並培植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志工，深耕社區中高

齡教育工作。 

21.辦理老人休閒娛樂活動：辦理各項適合老人的休閒娛樂活動，包含不定期舉辦敬老園

遊會、長青運動會、球類比賽、老人歌唱比賽等。 

22.提供老人各類進修教育或活動之設施(終身學習機會)：如長青學苑或老人大學的教室

等。 

23.設置老人文康休閒活動中心。 

24.心理諮詢輔導：協助老人處理心理上的問題，解答其心理上的疑難等，如設老人懇談

專線或派員輔導等服務。 

(五)老人保護層面 

25.獨居老人的關懷服務：包含電話問安、關懷訪視、餐飲服務、陪同就醫、安裝緊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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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連線等設備。 

26.遭受虐待或遺棄老人之保護：對未得到家屬基本生活照顧、扶養，或遭受疏忽、虐待

或遺棄的老人所提供之保護服務。 

廿九、請問您除上述服務措施外，您還需要那些服務(不提示，可複選)： 

1.經濟補助：給予中低收入或生活困難老人經濟上的補助。 

2.醫療照護保健服務：提供老人急性醫療照護或保健措施。 

3.財產信託服務：財產所有人（例如老人）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將自己的

財產轉移或處分（如設定地上權）給受託人（例如金融機構），由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服務。 

4.志願服務：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

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

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5.其他：請說明。 

6.無意見或拒答。 

 

拾貳、對進住老人福利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社區安養堂或護理之家的意

願情形(目前已住各該機構者，本大項免填) 

卅、請問未來若生活可自理時，您願不願意住進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社

區安養堂：依受訪者願意情形勾選 1項，勾選不願意者，再詢問原因擇一勾選之，若

勾選其他項請說明之。 

卅一、請問如果未來生活無法自理，您願不願意住進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依受

訪者願意情形勾選 1項，勾選不願意者，再詢問原因擇一勾選之，若勾選其他項請說

明之。 

 

拾叁、對老年生活的期望與擔心問題 

卅二、請問您想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不提示，可複選)：本問項不提示，就受訪者之主觀

意願想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歸納填答，可複選。 

卅三、您對未來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不提示，可複選)：本問項不提示，就受訪者之未來

最擔心的問題歸納填答，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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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55歲至 64歲者問項 

 

柒、理想居住方式與老年生涯規劃 

十八、請問您未來老年時(65 歲以後)想和那些人同住一起？(指父母以外之人員)： 

1.與子女同住(含配偶(同居人)、子女配偶及孫子女)：本項除希望與子女住在一起外，尚

包括子女住在隔壁、樓上或樓下或住家附近；以及自己或配偶(同居人)輪流至子女家中

居住之居住方式。 

2.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指受訪者不與子女同住，而僅與其配偶或同居人同住。 

3.獨居：指受訪者自己單獨居住，而不與其配偶或同居人、子女或其他任何人同住者。但

與房東或房客同住者亦屬之。 

4.與親戚朋友同住：指受訪者自己不與配偶或同居人或子女同住，而僅與其他親屬(如孫

子女)或朋友同住者。 

5.可以和其他需要住進安養機構的老人同住：指受訪者住在老人福利機構：「以罹患長期慢性

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

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或「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

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之機構，如老人養

護中心、長期照護中心、植物人照護機構；或提供需他人協助照顧者全天候的照顧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醫療、護理、復健等綜合性服務之機構，如護理之家；針對生活困苦無依、

無工作能力（家庭全戶每月平均所得低於榮家當年給與標準）或因公傷病成殘，經鑑定

合於安養條件安置榮家就養者，如榮民之家；或如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社區安養堂(運

用社區或村里力量設置安養堂，以收容安養鰥寡孤獨無依社區老人，使之頤養天年)等。 

6.其他：非上列之情況者，勾選此項者請說明。 

7.很難說或拒答。 

十九、請問您對未來老年(65 歲以後)的生涯是否已有初步規劃：指受訪者是否對未來老年

(65歲以後)的生涯已有初步規劃。若否則勾選 1，若有則依受訪者規劃項目勾選。 

1.繼續工作：繼續從事有報酬之全職或兼職性工作。 

2.專業知識或才藝的傳授：傳授自己所學之專業知識或才藝。 

3.參加進修學習課程(或才藝學習)：參加知識性或技藝性的各種學習課程及活動。 

4.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參與各種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之志願服務工作。 

5.四處旅遊：從事各項休閒旅遊活動。 

6.從事宗教修行活動：參與所信仰宗教的各項活動。 

7.在家照顧(外)孫子女：指固定或經常性幫忙子女照顧(外)孫子女者，包含有報酬或無酬

幫忙。 

8.從事養生保健活動：如練外丹功、韻律操、慢跑…等。 

9.賦閒在家：無特別想要從事的活動或計畫，以待在家中安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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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非上列之生涯規劃，填答此項者請說明何種生涯規劃。 

 

捌、對老人福利措施之看法 

廿、請問您個人認為下列各項老人福利服務措施的認知度及重要度為何：就受訪者對下列

各項老人福利措施的認知度及重要度看法，重要度主觀認定，分為「很重要」、「還算

重要」、「不太重要」、「很不重要」及「很難說」5種等級，若受訪者無法很明確認定

時才勾選「很難說」項目。 

(一)經濟安全層面 

1.財產信託服務：財產所有人（例如老人）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將自己的

財產轉移或處分（如設定地上權）給受託人（例如金融機構），由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服務。 

2.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年滿 65歲，且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經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審核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 1.5倍者，每月發給新臺幣 7,200 元；

達最低生活費 1.5倍以上未達 2.5倍，每月發給新臺幣 3,600元。 

3.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指須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定排富標準之身心障礙者，符合資格者，可向戶籍地公所申

請補助，補助額度為： 

(1)列冊低收入戶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8,2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 

(2)列冊中低收入戶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3,500元。 

(3)其他符合補助資格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核發4,700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核3,500元。 

4.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受照顧者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經地方政府審核

評估為重度以上失能程度者，實際照顧之家人得向受照顧者實際居住之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發給每月新臺幣 5,000元特別照顧津貼。 

5.國民年金：我國於 97年 10月 1日開辦的社會保險制度，主要納保對象是年滿 25歲、

未滿 65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沒有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於年滿

65歲時，可依規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保障老年基本經濟生活。 

(二)健康維護層面 

6.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65歲以上，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並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列冊低收入戶。 

(2)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3)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4)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5)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或住宿式照顧費達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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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補助：具中低收入老人資格，且未領取特別照顧津貼者，於

重病住院治療期間經證明須僱專人看護者(不包括慢性病療養者)，並符合住院基本要件

者，得於住院日起 3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每日定額的看

護費用補助。 

8.老人健康檢查：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提供 65歲以上老人，每

年 1 次免費健康檢查。老人可至住家鄰近特約醫院，持健保卡與相關身分證件辦理預

約登記檢查。檢查項目包含身高、體重、血壓、尿液、血液生化檢查、量腰圍及糞便潛

血檢查等。 

(三)生活照顧層面 

9.讓老人在家或在熟悉的社區裡終老的措施(協助在地安養措施)：在地老化的精神是讓老

人家，即使是獨居，也能在家或在熟悉的社區裡終老。 

10.專人到住家協助身體照顧或家務服務(居家服務)：指提供老人(1)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

顧、(2)身體照顧，包含下列服務： 

(1)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濯及修補、案主生活起居之空間之居家環境清潔、

家務及文書服務、餐飲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須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關(構)、其

他相關之居家服務。 

(2)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肢體關節

活動、上下床、陪同散步、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其他服務。 

11.提供失能、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是一種提供失能或失智老人的社區

式服務，不同於機構式 24小時照顧，而是在白天老人由家人或交通車接送至日間照顧

中心，服務內涵以提供失智、失能老人個案照顧管理、生活照顧服務、復健運動課程

及健康促進活動、諮詢服務及家屬服務等，晚上再由家人或交通車送老人回家。 

12.提供失能老人家庭托顧：指照顧服務員於住所內，提供失能老人身體照顧、日常生活

照顧與安全性照顧服務，及依失能老人之意願及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服務內容包

含： 

(1)身體照顧服務：包含協助如廁、沐浴、穿換衣服、口腔清潔、進食、服藥、翻身、拍背、簡

易被動式肢體關節活動、上下床、陪同運動、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助器具及其他服務。 

(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文書服務、備餐服務、陪同或代購生活必

須用品、陪同就醫或聯絡醫療機構、文康休閒及協助參與社區活動等服務。 

(3)安全性照顧：包括注意異常狀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協助危機事故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 

13.提供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獨居或失能老人餐飲服務，有集中用餐或送餐到家之服

務方式。 

14.提供失能老人交通接送服務：協助中度、重度失能老人，藉由交通接送巴士而能使用

長期照顧各類服務資源。 

15.提供失能老人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老人購買、租借輔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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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居家無障礙環境。 

16.提供失能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對於確有進住長期照顧機構需求之失能老人，所提

供之服務。 

17.由專業護理師到住家提供護理服務(居家護理)：由專業居家護理師到案家提供護理服

務及衛教。 

18.由專業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到住家提供復健服務(居家復健)：針對無法外出到醫

院進行復健之失能長輩，由專業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到家中，提供失能者物理治

療與職能治療等復健訓練。 

19.提供失能老人的主要家庭照顧者能夠稍事休息的服務(喘息服務)： 

(1)喘息服務之目的在於減輕失能民眾的主要照顧者之照顧負擔，以照顧事實為依據，盡可能在

照顧者呈現負荷過重前就介入。 

(2)喘息服務可分為居家式喘息及機構式喘息二種，居家式喘息服務是由照顧服務員到失能民眾

家中提供居家服務，讓主要照顧者可以稍事休息。機構式喘息是將失能民眾暫時送到機構中

作短期或臨時安置，讓主要照顧者可以有一段時間從事休閒活動或適度休息，以有效減輕照

顧負擔。 

(3)另為避免受照顧者剛離開醫院即接受機構式喘息照顧，降低回到社區生活的可能性，因此限

定照顧者需照顧長達1個月以上者始可申請，本服務以本國家庭照顧者為服務對象，對於已

僱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暫不列入。 

20.中低收入老人住宅修繕補助：補助對象以中低收入老人為限。 

(四)教育休閒及社會參與層面 

21.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內政部補助各縣市政府結合村(里)辦公處、社會福利團體設

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在地人力、物力資源，提供老人所需之關懷訪視、電話

問安、餐飲服務、健康促進及轉介服務等初級預防照顧服務。 

22.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以增進中高齡者社會

參與及終身學習，促進其身心健康，並培植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志工，深耕社區中高

齡教育工作。 

23.辦理老人休閒娛樂活動：辦理各項適合老人的休閒娛樂活動，包含不定期舉辦敬老園

遊會、長青運動會、球類比賽、老人歌唱比賽等。 

24.提供老人各類進修教育或活動之設施(終身學習機會)：如長青學苑或老人大學的教室

等。 

25.設置老人文康休閒活動中心。 

26.心理諮詢輔導：協助老人處理心理上的問題，解答其心理上的疑難等，如設老人懇談

專線或派員輔導等服務。 

27.協助退休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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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人保護層面 

28.獨居老人的關懷服務：包含電話問安、關懷訪視、餐飲服務、陪同就醫、安裝緊急救

援連線等設備。 

29.遭受虐待或遺棄老人之保護：對未得到家屬基本生活照顧、扶養，或遭受疏忽、虐待

或遺棄的老人所提供之保護服務。 

廿一、請問您認為政府對老人福利服務還應增加辦理那些措施：請說明。 

 

玖、對老人福利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社區安養堂或護理之家的看法及需

求情形(目前已住各該機構者，本大項免填) 

廿二、請問未來老年生活可自理時，您願不願意住進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

或社區安養堂：依受訪者願意情形勾選 1項，勾選不願意者，再詢問原因擇一勾選

之，若勾選其他項請說明之。 

廿三、請問您認為老人安養機構、老人公寓、老人住宅或社區安養堂每個月負擔得起的收

費約多少元？(先提示)：依受訪者認為合理的收費範圍勾選 1項。目前每個月平均

收費為 5,000至 40,000元。 

廿四、如果未來老年生活無法自理，您願不願意住進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依受

訪者願意情形勾選 1項，勾選不願意者，再詢問原因擇一勾選之，若勾選其他項請

說明之。 

廿五、請問您認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每個月負擔得起的收費約多少元？(先提

示)：依受訪者認為合理的收費範圍勾選 1項。目前每個月平均收費為 15,000至 30,000

元。 

廿六、您選擇老人福利機構最主要與次要優先注重項目是什麼：按最主要及次要注重項目

填選代號，若勾選其他項請說明之。 

拾、老年經濟保障 

廿七、請問您(及您的配偶或同居人)為了未來老年生活是否會為自己保存一些儲蓄或財

產：就受訪者自己及其配偶或同居人之情況分別填答，若有保存者，請就為不動產

(如房子、土地或其他不動產等)、存款(如銀行，農會、互助會或其他私人形式的

存款等)、投資或保值財物(如股票、債券、基金、金飾等)及儲蓄型保險擇一勾選，

若勾選其他請說明財物名稱或保存方式。若都沒有儲蓄或財產則續問其原因，分為

「本來就沒有」及「已轉分給子女」；勾選其他請說明原因。 

廿八、「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俗稱以房養老）：協助老人將房屋及其座落土地，轉化

為按月或按期領取的現金，提供老人經濟保障多一項選擇，安定老人生活的制度」，

請問您對推行此制度的看法？依受訪者的看法勾選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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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對老年生活的期望與擔心問題 

廿九、請問您想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不提示，可複選)：本問項不提示，就受訪者之主觀

意願想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歸納填答，可複選。 

卅、您對未來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不提示，可複選)：本問項不提示，就受訪者之未來

最擔心的問題歸納填答，可複選。 


